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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 155 

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经费的筹措 
 
 

  2009 年 7月 1日至 2010 年 6月 30 日期间联合国海地稳定特

派团的经费筹措安排 
 
 

  秘书长的说明 
 
 

 一. 导言 
 
 

1. 大会关于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联海稳定团)的经费筹措的第 63/294 号决

议给联海稳定团2009年7月1日至2010年6月30日期间的批款共计638 706 400

美元，其中包括特派团的维持费611 751 200美元、维持和平行动支助账户22 433 300

美元以及意大利布林迪西联合国后勤基地 4 521 900 美元。 

2. 大会就联海稳定团核定的资源用于 7 060 名军事特遣队人员、951 名联合国

警员和 1 140 名建制警察人员的维持费。安全理事会第 1892(2009)号决议决定，

联海稳定团的构成如下：一个军事部分，官兵人数不超过 6 940 人；一个警察部

分，警员人数不超过 2 211 人。其后，鉴于海地在 2010 年 1 月 12 日发生破坏性

的地震，安理会第 1908(2010)号决议赞同增加联海稳定团的兵力总数，以支持近

期恢复、重建和稳定工作，并决定联海稳定团的构成如下：一个军事部分，官兵

人数不超过 8 940 人；一个警察部分，警员人数不超过 3 711 人。 

3. 本着安全理事会这一决定的精神及各会员国在支持海地政府和人民方面作

出的承诺，秘书长已授权联海稳定团根据其法定责任，采取现有一切手段，支持

人道主义行动得以开展，以便于提供和协调人道主义援助，使人道主义工作人员

能更快地接触有需要的海地人。 

 
 

 
*
 因技术原因重新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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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因此，联海稳定团的业务所需经费已相应增加。特派团人员的悲剧性丧生、

其设备、设施和基础设施遭破坏的程度以及应对更广泛的人道主义危机的需要，

对 2009/10 年期间联海稳定团的所需资源产生重大影响。所需额外经费目前估计

为129 341 800美元，其中8 700 000美元可以通过重新优先安排利用现有2009/10

年期间核定资源来提供，所需额外经费净额 120 641 800 美元(见表)。 

(千美元) 

类别 

初步分配数 

(1) 

军事和 

警务人员 

(2) 

文职人员

(3)

更换和重新

建立特派团

的资产和

基础设施

(4)

圣多明各支

助办事处

(5)

减少社区

暴力方案

(6)

所需经费

共计
a

(7)=(1+2+

3+4+5+6)

初步分配款

额的调整 

(8) 

所需经费

净额

(9)=(7+8-1)

百分比

(10)=

(9÷1)
*
100

军事和警务人员    

 军事观察员 — — — — — — — — — —

 军事特遣队 196 036.7 25 236.0 — — — — 221 272.7 — 25 236.0 12.9

 联合国警察 57 961.6 6 007.6 — — — — 63 969.2 — 6 007.6 10.4

 建制警察部队 32 690.7 23 463.0 — — — — 56 153.7 — 23 463.0 71.8

 小计 286 689.0 54 706.6 — — — — 341 395.6 — 54 706.6 19.1

文职人员    

 国际工作人员 92 418.4 — 8 942.0 — — — 101 360.4 — 8 942.0 9.7

 本国工作人员 30 772.9 — 3 131.5 — — — 33 904.4 — 3 131.5 10.2

 联合国志愿人员 12 313.0 — 3 058.8 — — — 15 371.8 — 3 058.8 24.8

 一般临时人员 4 770.5 — — — — — 4 770.5 — — —

 小计 140 274.8 — 15 132.3 — — — 155 407.1 — 15 132.3 10.8

业务费用      

 政府提供的人员 1 451.1 — — — — — 1 451.1 — — —

 文职选举观察员 — — — — — — — — — —

 咨询人 214.9 — — — — — 214.9 — — —

 公务差旅 1 829.1 — 3 272.6 — — — 4 101.7 (1 000.0) 2 272.6 124.2

 设施和基础设施 84 991.9 8 921.6 6 362.8 9 799.9 2 530.0 — 107 206.2 (5 400.0) 22 214.3 26.1

 地面运输 13 247.2 229.6 — 1 900.0 150.0 — 15 526.8 — 2 279.6 17.2

 空中运输 30 648.6 — — — — — 30 648.6 — — —

 海上运输 1 316.4 — — — — — 1 316.4 — — —

 通信 25 004.7 844.6 — 4 500.0 1 250.0 — 29 599.3 (2 000.0) 4 594.6 18.4

 信息技术 7 004.3 — — 3 000.0 500.0 — 10 504.3 — 3 500.0 50.0

 医务 6 921.6 1 300.0 — — — — 8 221.6 — 1 300.0 18.8

 特种装备 3 325.4 429.3 — — — — 3 754.7 — 429.3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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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初步分配数 

(1) 

军事和 

警务人员 

(2) 

文职人员

(3)

更换和重新

建立特派团

的资产和

基础设施

(4)

圣多明各支

助办事处

(5)

减少社区

暴力方案

(6)

所需经费

共计
a

(7)=(1+2+

3+4+5+6)

初步分配款

额的调整 

(8) 

所需经费

净额

(9)=(7+8-1)

百分比

(10)=

(9÷1)
*
100

 其他用品、服务

和设备 5 832.2 — 2 462.5 1 050.0 — 11 000.0 20 044.7 (300.0) 14 212.5 243.7

 速效项目 3 000.0 — — — — — 3 000.0 — — —

 小计 184 787.4 11 725.1 12 097.9 20 249.9 4 430.0 11 000.0 235 590.3 (8 700.0) 50 802.9 27.5

 所需资源毛额 611 751.2 66 431.7 27 230.2 20 249.9 4 430.0 11 000.0 732 393.0 (8 700.0) 120 641.8 19.7

工作人员薪金税收入 14 067.3 — — — — — 14 067.3 — — —

 所需经费净额 597 683.9 66 431.7 27 230.2 20 249.9 4 430.0 11 000.0 718 325.7 (8 700.0) 120 641.8 20.2

 

 
a
 包括第 8栏所示初步分配款额的调整导致的 870 万美元。 

5. 联海稳定团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期间扩大和维持方面的预计

订正所需经费为毛额 732 393 000(净额 718 325 700 美元)，与大会第 63/294

号决议为特派团维持费的批款毛额 611 751 200 美元(净额 597 683 900 美元)相

比，增加毛额 120 641 800 美元(净额 120 641 800 美元)。 

6. 支持增加军警人员的所需资源为 66 431 700 美元，原因是安全理事会第

1908(2010)号决议授权增加军警人员，以支持海地的近期恢复、重建和稳定工作。

估计数主要以下情况为依据：1 890 名军事特遣队人员和 1 500 名警员(包括 1 190

建制警察人员)的分阶段部署和维持以及特遣队所属装备的部署。 

7. 支持联海稳定团工作人员的额外所需经费为 27 230 200 美元，包括一项经

商定的适用于在海地服务的所有联合国人员(包括669个独立订约人)的财政援助

和补偿一揽子计划；向需要在任务区外法定休息和休养的所有联海稳定团国际文

职人员发放津贴；部署临时出差的非联海稳定团工作人员，以加强特派团的能力

为法定休息和休养假提供方便；为失去住所的特派团人员提供临时住宿以及支付

为牺牲同事举行追悼会的费用。 

8. 特派团的资产和基础设施在地震期间遭受严重破坏，其更换与重建是特派团

的优先任务。有关的额外所需经费为 20 249 900 美元，因为需要更换主要来自

战略部署物资储存和系统合同的被毁坏的设备和用品，需要租赁专用车辆和设备

以及需要支付特派团重建方案的费用。在这方面，较长期的建设方案预计将相当

可观；但认识到局势不断变化以及要在财政期结束之前的时限内完成建设方案，

有关规划、筹备和清理可能的地点的近期和初步的费用只需 500 万美元。 

9. 作为应急努力的一部分，联海稳定团已在圣多明各设立一个支助办事处。该

办事处被特派团 200 名人员用作运作基地，还将作为物资和工作人员进出海地的

协调和运输中心。设立这一办事处的所需经费为 4 430 000 美元，其中包括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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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以及办事处相关的业务费用，包括建立通信和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和租赁车

辆。 

10. 由于海地的基础设施和各机构遭受破坏，国内暴力活动和犯罪的风险更大。

为了减缓这一状况，将扩大现有的减少社区暴力方案，扩大其范围，尽可能多地

深入到可能面临风险的社区。虽然 2009/10 年期间现已核定拨款 3 063 900 美元，

但该方案将进一步增加 1 100 万美元资金，以便立即落实大规模的水管理项目，

减少洪水和水传播疾病的风险。该方案还将扩大现有的社区项目，包括有关排水

和加固运河以备飓风季节来临的有偿劳务项目，并设立防震的多功能社区中心，

在救灾和恢复阶段作为人道主义供应和协调中心，在重建阶段期间则转为政府部

门或社区中心。 

11. 所需经费增加 129 341 800 美元。为冲抵部分额外所需经费，原核定的活

动和方案已予重新调整或推迟，从中抽出 870 万美元，因此额外所需经费净额

为 120 641 800 美元。 

12. 由于认识到当地的局势不断变化，特派团在 2009/10 年期间将尽可能通过利

用临时任务指派和现有的空缺员额，满足其额外的人员需要。但在若干关键领域，

采用这种办法是不可能的，因此，2009/10 年期间需要有 24 个临时职位(1 个 D-2、

1 个 P-4、7 个 P-3、6 个外勤人员、6 个一般事务人员、2 个本国干事、1 个本国

一般事务人员)，才有可能设立一个业务和行政主任职位(D-2)，增强外勤支助部

外勤人事司内的能力(1 个 P-4、5 个 P-3 和 6 个一般事务人员)，并增强特派团工

作人员咨询的能力(11 个职位，包括 2 个 P-3、6 个外勤人员、2 个本国干事和 1

个本国一般事务人员)。与这些临时职位有关的费用将由特派团的现有资源匀支。 

13. 关于业务和行政主任的职位，自地震发生以来，必须向特派团提供支助的运

作环境的复杂性急剧增加，原因是部队和警察的人数扩增到 12 675 人(包括惩戒

干事)，该国的设施和基础设施几乎被完全摧毁，并需要采取一切手段来支持人

道主义救济工作。此外，中期重建和正常化方案所带来的挑战将是巨大的。 

14. 现有的特派团支助结构设有一个 D-1 职等特派团支助主任，由 P-5 职等的行

政事务主管和综合支助事务主管提供协助。需加强这一结构，以便应付这些挑战。

在 2010/11 年的拟议预算范围内对所需人员编制进行全面审查期间，设立一个业

务和行政主任临时职位可立即加强高级领导结构，并巩固原有的能力，以管理这

一复杂的重建和重设工作。 

15. 鉴于特派团遭受破坏的规模以及海地遭受更广泛的破坏，与包括非联合国的

军队在内各多方行为体联络存在的固有复杂性以及联合国综合应急的支助各方

面的领导需要，设立 D-2 职等的业务和行政主任职位被认为是与承担的职责是相

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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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鉴于活动激增，特别是人事行政和支助方面的活动激增，需增强外勤支助部

外勤人事司的能力以及联海稳定团的工作人员咨询能力。 

17. 外勤人事司需设 12 个职位，以便在以下领域扩充能力：工作人员和家属支

助职能(1 个 P-4、2 个 P-3 和 1 个一般事务人员)；医务(1 个 P-3)；特殊应享权

利、旅行和托运(1 个 P-3 和 2 个一般事务人员)；人力资源信息技术系统(1 个一

般事务人员)；人员编制和福利行政管理(1 个 P-3 和 2 个一般事务人员)。 

18. 还需设立 11 个职位，以加强特派团以下方面的工作人员咨询和福利的能力：

太子港(1 个 P-3、1 个本国干事、2 个外勤人员和 1 个本国一般事务人员)；圣多

明各(1 个 P-3、1 个本国干事和 1 个外勤人员)；戈纳伊夫(1 个外勤人员)；莱凯

(1 个外勤人员)和海地角(1 个外勤人员)。  

 

 二. 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 
 
 

19. 就特派团经费筹措而言，有待大会采取的行动是： 

 (a) 授权秘书长承付 120 641 800 美元，充作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期间特派团的扩充费用，不包括根据大会第 63/294 号决议的规定已为特

派团同期的维持费批拨的 611 751 200 美元； 

 (b) 除了大会第 63/294 号决议规定为特派团 2009 年 7 月 1 日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期间维持费分摊的 611 751 200 美元外，再为同期分摊 120 641 800 美

元。 

 

 

 


